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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建协﹝2025﹞45 号

关于申报 2025 年度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建造

施工技术应用工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建筑业协会，各会员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，提升我省建设工程项目

绿色建造施工水平,根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

准》GB/T50640-2023、《建筑工程绿色建造评价标准》

T/CCIAT0048-2022 和《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建造暨绿色施

工技术应用工程管理办法》（2024 年修订），我会决定在会

员企业中开展 2025 年度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建造施工技

术应用工程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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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的工程应是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

共同参与的建筑工程与道路、桥梁和隧道等市政工程。申报

项目手续齐全、投资到位，得到相关方的支持与配合。

2.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及以上（武汉市），其它地市

（州）城区 2 万平方米、各县（市）1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

屋建筑、公共建筑、工业厂房等建筑工程；5 万平方米及以

上的住宅群体工程；其他具有代表性和纪念意义的建（构）

筑物。总投资超过 8000 万元及以上的市政设施、交通运输

及水利水电等土木工程建设项目。

3.项目应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或基础施工阶段完成申

报。

4.工程应自始至终做好水、电、煤、油、各种材料等各

项资源、能源消耗数据的原始记录。

5.在湖北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建造施工技术应用中，

能够结合工程特点，组织绿色施工技术攻关和创新。

6．应制定建造过程中碳排放与碳吸收建造措施，汇总

计算碳排放量。

7. 如果申报绿色建造项目应为 EPC 合同，且不低于绿色

建筑一星级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(一）申报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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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企业自愿申报。

2. 申报、推荐工作均采用线上方式进行。请申报、推

荐 单 位 登 录 湖 北 省 建 筑 业 协 会 网 址

https://tencent.xiehuiyi.com/?siteId=926 点击项目申

报，选择申报主题“2025 年绿色建造施工”进行申报和推荐。

3、市（州）建筑业企业选择各市（州）建筑业协会推

荐；中央在鄂、省直会员企业可直接申报。

4、截止日期 2025 年 7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过程检查

1.申报单位应在工程项目主体完成 70%左右，向湖北省

建筑业协会科技部提出过程检查申请。

2.过程检查内容主要包括：听取项目开展绿色建造施工

情况汇报、现场检查绿色施工开展成效、检查绿色施工相关

内业资料。

3.申报单位应组织建设、设计、监理单位参会，建设、

设计、监理单位对项目开展绿色施工情况发表评价意见。

4.申报单位现场留存专家意见书，以备验收评价时使

用。

（三）验收

工程竣工取得验收报告后提交验收评审申报表，同相关

资料一起报送湖北省建协科技部。

三、组织评价

https://tencent.xiehuiyi.com/?siteId=9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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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建筑业协会科技部依据《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

建造暨绿色施工技术应用工程管理办法》（2024 年修订）从

协会专家库抽选相关专家对所报项目进行评价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罗文敏

电话:027-87362225 18627091539

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56 号新时代商务中

心 605 室

附件：1、《2025 年度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建造施工

技术应用工程申报表》

2、《湖北省建筑与市政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技

术应用工程管理办法》（2024 年修订）

湖北省建筑业协会

2025 年 6 月 20 日

湖北省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2025 年 6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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